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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乡村慈善模式的制度设计和
基层组织慈善功能的演变

——以两湖地区为中心

周　荣 a

摘要：在明初的乡村治理理念中，乡里制度是以里甲制为中心的综合多功能体，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管理、

教化、治安等功能，也蕴含了巧妙的慈善功能。鳏寡孤独残疾有养、婚姻丧葬有助等慈善目标被融于官方的

礼法体系和里甲编排等制度安排中。明中叶以后，社会分化加剧，里甲面临瓦解，部分职能废弛，有识之士

在重整乡村秩序的过程中，借重的依然是明初的乡治理念。以乡约为中心的保甲、社仓等制度设计成为明代

中后期基层治理和慈善救助的主要内容，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四合一”是明中后期理想的乡治模式。

由于明代乡村治理中贯穿了精神与物质、慈善与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基层社会得以在较长时间中维持相对稳

定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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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乡里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特色的基层社会制度之一，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

史学研究理论方法的进步，明代的乡里制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很多学者以“整体史”和“眼

光向下”的视野来观察明初的基层社会，将传统的里甲、宗族、乡约、会社、士绅等均列入研究的对象，

从而形成了众多的解释模式。不过，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一般侧重于明代基层组织在赋税征收和社会治

安等方面的功能，进而忽视了对明代基层社会制度设计理念的深究。事实上，出身乡村穷苦家庭的明太

祖朱元璋对基层社会有独到而深刻的认识，在明太祖的统治理念中，基层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以里甲

制为中心的基层制度也被设计为一项综合的、多功能的基层制度，它蕴含了丰富的社会管理、教化、治

安的功能，也蕴含了巧妙的慈善功能。揭示明代基层制度设计的丰富内涵，捕捉朝廷在基层社会设计中

的整体眼光，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整体史研究。本文欲以明代乡村慈善模式和基层组织慈善功能的演变

为线索，以两湖地区为中心，依循明代统治者统驭基层社会的整体眼光，重点对明代乡村社会的慈善事

业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进行探究。

一、融慈善于礼法：明初基层社会制度设计中的慈善功能

明太祖自社会底层而达于人极，深知礼法紊乱、“纲纪不立”导致社会动荡的利害关系。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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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仿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的成周之制，将“复三代之旧”作为为治的最高目标。a《明史》的编纂

者注意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b，以此为起点，明初

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定礼制典的制度建设运动。有些论者将明太祖时代的统治归结为“礼法之治”c，不

无道理。明太祖多次强调，“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d；“盖

国之治道，非礼则无法。若专法而无礼，则又非法也。所以礼之为用，表也，法之为用，里也”e；“盖

君礼法之所治也。礼，人伦之正，民间安分守礼者多；法，治奸绳顽。二者并举，遍行天下，人民大安”f。

朱元璋还把他养民治国的纲领归纳为“五教五刑”：“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去五教五刑而民生者，

未之有也。所以五教育民之安：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既兴，

无有不安者也。民有不循教者，……五刑以加焉。五刑既示，奸玩敛迹，鳏寡孤独，笃废残疾，力弱富豪，

安其安，有其有，无有改犯者，养民之道斯矣。”g

简言之，透视明初与基层社会相关的“礼”与“法”，是认识和把握明初基层制度设计理念的关键。

具体而言，在明初汗牛充栋的礼典和律令中，与基层民生息息相关的有“乡厉祭礼”“里社祭礼”“乡饮酒礼”

以及《大明律》《教民榜文》《大诰》及其续编、三编等。按照明太祖的要求，《大诰》等法律文书“一

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h，“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i，各项

礼仪也要在里老及乡绅的带领下定期反复上演，它们交相运作，构成了明代基层社会中的“乡礼”和“乡法”

系统，这些乡礼和乡法成为明初基层社会治理的总原则。朱元璋所精心设计的里甲组织及与之配套的老人、

粮长等制度并非某项单一职能的履行者，而是推行乡礼和乡法的综合职能机构与制度。而且，透过这些

礼仪和律令的分析可知，明初基层社会制度体现出慈善事业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寓慈善于秩

序之中，借慈善以行控制的精神随处可见：

（一）里社之礼

祭祀社稷之神在中国由来已久，明代“社稷之祀自京师以及王国府州县皆有之”j，不仅如此，明太

祖还将社稷之祀推及乡里，使之成为整合乡村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乡村社稷之祀称为“里社”，其祭法为：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熟，每

岁一户轮当会首，常用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相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其祭用一羊一豕，

酒果香烛随用。

不仅如此，祭祀程序之后，还要举行重大的会饮仪式：“祭毕就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

弱之誓》”，其词曰：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强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靠周给其家，

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不许入会。

“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序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k。

（二）乡厉之礼

按洪武定制，“厉”为隶属于城隍神的“无祀鬼神”，上至京师，下至里社，均设坛祭祀。京都祭太厉、

a　《明太祖实录》卷 14，（龙凤十年）正月戊辰、五月丙子等篇。

b　《明史》卷 47《志二十三 • 礼一》。

c　参见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

d　《明太祖实录》卷 14，（龙凤十年）正月戊辰。

e　（明）朱元璋：《礼部尚书诰（侍郎同）》，《全明文》卷 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f　（明）朱元璋：《大诰 • 民知报获福第四十七》，《全明文》卷 2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g　（明）朱元璋：《大诰 • 民不知报第三十一》，《全明文》卷 29。
h　（明）朱元璋：《大诰 • 颁行大诰第七十四》，《全明文》卷 29。
i　（明）朱元璋：《大诰三编 • 颁行三诰第四十三》，《全明文》卷 31。
j　《明史》卷 49《志二十五 • 礼三 • 社稷》。

k　《皇明制书》卷 7《洪武礼制 • 祭祀礼仪 • 里社》；（明）章潢：《图书编》卷 92《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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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祭国厉、府州祭郡厉、县祭邑厉、“里社则祭乡厉”a，其祭法，“凡各乡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

祭无祀鬼神，专祈祷民庶安康，孳蓄蕃盛，每岁三祭，春清明、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从厉祭

的祭文看，它在维持地方秩序方面与里社之祭异曲同工，州、县、里祭的祭文均称，凡境内人民：

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役，

靠损贫户者。似此玩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

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

父母妻子保守乡里。

祭完之后，仍然要举行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轮流会首及祭毕会饮、读誓等仪与祭里社同”b。

（三）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是明太祖恢复古礼的得意之作。因“凡礼之所纪，冠婚丧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乡饮

酒之礼达于庶民”c，所以朱元璋对之重视有加，早在洪武三年（1370）成书的《大明集礼》中已详述了

举行乡饮酒礼的各项仪式，洪武五年（1372）诏天下广为推行，官方每年正月、十月行之于学校，民间

里社则每季举行一次。洪武十四年（1381）又命礼部重申乡饮之礼，洪武十六年（1383）则颁《乡饮酒

礼图式》于天下 d。

按洪武五年（1372）的规定，“其民间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

余以齿叙坐，每季行之于里中”；洪武十六年（1383）进一步规定：“里社每岁春秋社祭会饮毕，行乡饮酒礼，

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年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

富必序齿下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其有过犯之人，虽年长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读律受戒谕，

供饮酒毕，同退。不许在众宾上坐，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即系顽民。”e

乡饮酒礼还有一个重要程序，即“读律”，除《大明律》外，州县、里社俱随时讲读国家新颁的法

令及与乡民生活相关的律令。如洪武五年（1372）规定：“若读律令，则以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兼

读之”f，洪武十八年（1385）以来，随着《大诰》及三编的颁发，太祖“诏令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

凡遇乡饮酒礼，一人讲说，众人尽听。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不犯刑宪”g。乡饮酒礼事实上成为明朝廷普

及法律知识，使民知法、畏法的一项重要措施。

里社、厉祭、乡饮酒等仪式成为明初乡村生活的“乡礼”系统，明太祖是想借助这些特定的仪式，

使人民患难相助、贫富相安，形成他所预设的“家识廉耻，人知礼让，……‘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h

的基层秩序，所谓：“因其聚会之际，与之揖让升降，使知尚贤尊长，而兴敬让之道焉”i。后世学者对

这种做法亦颇为称道，如清人薛允升在编《唐明律合编》时，虽对明律颇多訾议，但对乡饮酒礼给予了

较高评价：“盖于讲礼读法时，微寓彰善瘅恶之指，虽古礼所未有，而于化民成俗之义亦有当焉……明

祖用法最严，而特著此律，盖亦知礼之可以为国也”j。

除了以教化为主的“乡礼”系统外，明初帝王诏令和国家律令中还有对乡村活动直接进行规定的条文，

这些条文成为规范基层民众行为的“乡法”系统，审读这些条文，保障人民生活和控制基层秩序的精神

体现得更为明显，兹略举数条如下：

a　《明史》卷 50《志二十六 • 礼四 • 厉坛》。

b　（明）章潢：《图书编》卷 92《洪武礼制 • 乡厉》；《皇明制书》卷 7《洪武礼制 • 祭祀礼仪 • 祭厉》。

c　《明集礼》卷 29《乡饮酒礼 • 总叙》。

d　正德《明会典》卷 78《礼部三十七 • 乡饮酒礼》。

e　正德《明会典》卷 78《礼部三十七 • 乡饮酒礼》

f　正德《明会典》卷 78《礼部三十七 • 乡饮酒礼》

g　正德《明会典》卷 22《户部七》。

h　《明太祖实录》卷 135，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

i　《明集礼》卷 29《乡饮酒礼 • 总叙》。

j （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 9，北京：中国书店 2010 年影印本，第 83—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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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五年（1382）诏：“凡我良民，各守礼法，若众以暴寡，强以凌弱，巧以取愚，诈以骗良，

按治得实，断没其家，迁徙远方。”

十九年（1386）颁行《大诰续编》，有“申明五常”“互知丁业”“明孝”诸条直接针对乡村及基层

生活：

“申明五常”条强调：

家和户平，吉哉！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

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诫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

如律治之。

“互知丁业”条强调：

诰出，凡民邻里互相知丁，互知务业，具在里甲。……绝不许有逸夫，若夫异四业而从释道者，

户下除名，凡有夫丁，除公占外，余皆四业，然必有效，若或不遵朕教，或顽民丁多及单丁不务生理，

捏巧于公私以构患民之祸，许邻里亲戚诸人等拘拿赴京，以凭罪责。若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见诰

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的不虚示。

“明孝”条强调：

孝子之节，非止一端，岂有但供饮膳而已，……父母已成之业毋消，父母运蹇，家业未成则当

竭力以为之。事君以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处端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太祖下谕曰：

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廹之忧。

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

洪武三十一年（1398）颁示《教民榜文》，要求：

乡里人民住居相近，田土相邻，……务要邻里和睦，长幼相爱。并特别强调：乡里人民贫富不等，

婚姻死丧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赒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其家贫穷一

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人户一百便是百贯，每户五百便是五十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

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赒给，又如其家或父或母死丧在地，各家或出钞若干，或出米若干，资

助本家，或棺槨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某事亦如前法，互相赒给，虽是贫家，

些小钱本，亦可措办，如此则众轻易举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a。

不难看出，明初的乡礼、乡法系统是精心设计的，朱元璋推行这些乡礼、乡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

一个高度秩序化的基层社会，而“鳏寡孤独、笃废残疾有养”“贫穷患乱相救”“婚姻死丧相助”等慈善、

救助目标都寓于其中。来自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知：社会脆弱群体非常庞大，其存在及其引发的相关问

题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能收入养济院及其他官办慈善机构的毕竟只是一部分，对于为数更多

的需要赡养和救助的脆弱群体，重要对策之一便是发挥基层组织的救助功能。

二、寓畸零于里甲：明初乡村慈善的制度安排

明初基层社会礼法相辅而行的方案借助国家权力推广、渗透到偏僻的村野，并延及后世。以两湖地

区为例，明前期里甲制度在湖广行省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推行，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及各地方志对明初

湖广境内编制的里甲数量多有记载，即使成化、弘治年间创设的州县，也编定了里甲。如成化十二年（1476）
置竹山县，编户七社；置郧西县，编户七里。弘治、正德年间，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及湖南郴州所

属的许多州县也因流民的入籍而新编了数量可观的里甲。b里甲编制的普遍切实推行本身是里甲功能得以

发挥的前提，在现存的两湖明代方志中，有很多里甲综合功能得以发挥的直接记载，如黄州府：“各县

a　参见（明）章潢：《图书编》卷 92《乡法》；《大诰续编》，《全明文》卷 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b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1《本司志》、卷 8《襄阳府》、卷 9《郧阳府》、卷 14《郴州》等。参见张建民：《湖北通

史 • 明清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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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里都设有土谷坛一，各乡里老，每岁春秋祭毕，举行乡饮礼”a；夷陵州和归州等地：“乡村百家共立

里社，祀五土五谷之神”，“祭礼毕，长幼立听读誓文”，“读誓既毕，长幼以次就餐如乡饮礼，尽欢而退。

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b茶陵州“行乡饮礼以序齿，立社学以督子弟”c；等等。此外，在明初的

里甲制中，里老承担着“教民劝俗”的重要职责，因此，老人制的流行与否也可视作里甲综合功能是否

完善的标志之一。从两湖方志的记载来看，里老在两湖里甲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湖北蕲水县老人，

“里设一名，惟教民劝俗，如汉三老之意，择行止颇端者充之”d；湖北罗田县：“老人，每里各役一人，

年终更替”e；湖南岳州府所属各县：“每里各有老人一”f；湖南慈利县：“每里设老人一名，掌风俗

小讼”g。里老不但在各地广为设置，而且在功能、作用的发挥方面亦非常宽泛：如湖北蕲州洪武时的老

人积极参与本州东南西北各乡的预备仓的建设事务 h；湖南衡山县“洪武中老人”喻礼，曾“赴京三领安

民谕敕”并获冠带荣身 i。直到嘉靖年间，两湖里老仍十分活跃，如应山县里老张子辉、董文、高学、潘

汉等曾联名上书向知县陈述该县巡检司设置的利弊 j；茶陵州西睦、茶禹四乡老人谭廷松、尹梗、谭景希、

罗馆曾向知州反映该州赋税畸轻畸重的情形等等。上述史料和相关记载有的反映的是明初的情况，有的

则从明初一直延续到弘治、嘉靖年间，明太祖“礼法”治村精神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需要指出的是，明初“融慈善于礼法”的乡村治理理念并非仅停留在“乡礼”的宣扬教化及法律的

约束等宽泛的层面，其中也有匠心独运的制度约束和安排，确保这些理念落实到社会弱者的日常生活中。

“畸零户”的编制及“木铎老人”的设置便是这种巧妙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具体体现。

如所周知，明代里甲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赋役黄册互为表里，对户口登记、赋役征收和劳役的

承担起着规范的作用。而这套制度从它出台伊始，除了为人熟知的防止户口遗漏和逃避赋役的严肃性外，

也包括了对社会弱者进行赋役优待、照顾的倾向。即将无力供应赋役的老、幼、残疾人等作为“畸零户”

寓于纳粮当差的“正管”户之中，非常巧妙地将救助社会弱者的职责赋予基层里甲组织：

明代里甲制度始于洪武十四年（1381），其设计方案为：“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

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摄一里之事，……每里编

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k

到明中期，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将十岁以上幼男及分析丁多人户俱作带管畸零”的混乱情况，但

里甲编制的助弱原则仍被严格坚持，正德六年（1511）户部题本强调：“务要每里止许一百一十户人丁。

果系十岁以下或年老残疾、单丁、寡妇及外郡寄庄纳粮当差人民，许作带管畸零。”l 
过去，由于忽视了畸零户及带管户的存在，人口史研究者常常面临一种困惑，一方面明初在户口编

制方面法令极严，强调“人户以籍而定”而不可乱，另一方面里甲的实际户数与制度规定的标准户数又

相去甚远。最近，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出现，这一困惑基本得到了澄清。m人们意识到里甲制度既有标准

的编制原则，又有一定的地域限制，而且在实际操作中的情形十分复杂，编制标准不一，移民、土著各异。

a　弘治《黄州府志》卷 1《地理 • 坊社乡镇》。

b　弘治《夷陵州志》卷 5《惠政》；嘉靖《归州志》卷 3《祀典》。

c　弘治《茶陵州志》卷 5《乡约遗规》。

d　嘉靖《蕲水县志》卷 1《里甲 • 徭役》。

e　嘉靖《罗田县志》卷 2《食货志》。

f　隆庆《岳州府志》卷 11《食货志》。

g　万历《慈利县志》卷 8《田赋》。

h　嘉靖《蕲州志》卷 4《预备仓》。

i　弘治《衡山县志》卷 4《人物》。

j　嘉靖《应山县志》卷下《艺文志》。

k　《明太祖实录》卷 135，洪武十四年正月。

l　《后湖志》卷 8，转引自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49 页。

m　参见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 明时期》，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等。关于畸零户与带管户之间差别亦参见此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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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里甲编制失序的“所有的混乱出自政府对每里带管户或畸零户的数量并没有严格的规定”a。因此，

以里数逆推户口数是不准确的。学术界曾有的这种困惑和标准里数与户口之间的差异却正好说明，无论

里甲的编制是否标准，其对畸零弱户的救助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以下仍以两湖地区为例，将两湖部分府

州县明初里数与户数之间的比例关系统计如表 1：
表 1　　　　　　　　　　　　　洪武年间两湖部分州县的里数与户数

时间 州  县 里数 户数 每里户数 多出标准户数 资料来源

洪武初 武陵县 72 13276 184 74 嘉靖《常德府志》卷 1、6
洪武初 龙阳县 36 5939 165 55 嘉靖《常德府志》卷 1、6
洪武九年 沔阳州 40 7572 189 79 嘉靖《沔阳州志》卷 9
洪武九年 景陵县 34 4702 138 28 嘉靖《沔阳州志》卷 9

洪武二十四年 襄阳 15 3370 225 115 万历《襄阳府志》卷 12、13
洪武二十四年 枣阳 5 793 159 49 万历《襄阳府志》卷 12、13
洪武二十四年 谷城 17 3620 213 103 万历《襄阳府志》卷 12、13
洪武二十四年 麻城县 130 15809 122 12 光绪《麻城县志》卷 3、10
洪武二十四年 衡山县 32 4614 144 34 弘治《衡山县志》卷 1、2
洪武二十四年 安仁县 28 6573 235 125 同治《安仁县志》卷 5
洪武二十四年 耒阳县 28 5288 189 79 道光《耒阳县志》卷 2
洪武二十五年 慈利县 58 8103 140 30 万历《慈利县志》卷 1、2

尽管此表中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难以考证，畸零户与带管户的比例关系也难以确知，但以此说明畸零

户在两湖里甲中普遍存在并受到基层里甲的制度性救助却是有参考意义的。

在里甲中设置“木铎老人”是朱元璋慈善与教化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又一制度性创举。其

设置方案为：

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

本里，如本里内无此等之人，于别里内选取，俱令直言叫唤，使众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其持铎之人

秋成之时本乡本里随其多寡资助粮食，如乡村人民住居四散窎远，每一甲内置木铎一个，易为传晓。b

这一措施显然深受古代礼书的影响，《礼记》中有“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的说法 c，《荀子 • 王制》亦称“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朱元璋模仿了古礼中对废疾者“量能

授事”的做法，却把供养责任转嫁了里甲基层组织。从现存方志记载看，明初木铎老人制度在两湖地区

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嘉靖《罗田县志》：每里“木铎老人二名，月给粮各四斗，死则给以衣棺”d；

隆庆《永州府志》将木铎老人的起源追溯至《尚书》“每岁孟夏，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的古制，并称“我

太祖混一之初，亲制谕俗六言……，令耆民执铎于朔望及每日五鼓，朗诵街巷，使斯民夜气清明之际，

忽闻此语，冷然省惕”e；康熙《潜江县志》：“明初每里设一乡约所，讲读六谕。仍设木铎一人，家喻

户晓，即周礼六乡之法也”f；弘治《茶陵州志》亦言“立木铎以警众”g；隆庆《岳州府志》在述及明

中叶编制保甲时，称“仍择一人振扬木铎，警戒各众，讥察善恶焉”h，《黄州府志》也称该府在明中后

a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 • 明时期》，第 76 页。

b　（明）章潢：《图书编》卷 92《教民榜文》。

c　《礼记注疏》卷 13《王制》。

d　嘉靖《罗田县志》卷 2《食货志》。

e　隆庆《永州府志》卷 8《创设志上》。

f　康熙《潜江县志》卷 4《建置志 • 官宇》。

g　弘治《茶陵州志》卷 5《乡约遗规》。

h　隆庆《岳州府志》卷 6《军政考 • 保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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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曾推行“崇教化，以木铎徇路”的做法 a，表明明前期木铎老人的“讥察善恶”作用给这些地区的人们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续善政于乡约：明中后期里甲制的破坏和基层社会慈善模式的重建

明初的基层社会制度设计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它借助高度的中央权威得以推行。中外学者均注

意到：约自宣德以后，随着中央威权的减弱及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及人民逃亡脱籍等现象的日益严重，

里甲制度渐趋破坏和瓦解，里甲的综合功能也濒于废弛。b原本极具“荣誉感”的里长、老人等职位也沦

为人人畏而远之的职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指出的“小事不由里老则赴上司”，粮长“包揽词讼，

把持官府，……唯老人则名存而实亡矣”等状况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两湖地区也不例外，一些地方“今

田已属他人，户亦何独存？……户已亡而里不能独支”c；一些地方“粮累一重，……或通甲全徙，否或

半逃”d；一些地方“户口攒造巨奸蟠穴于其中”，“并图则紊乱而无序，催粮则辽远而难征”e。里长、

老人等基层公职人员亦是“近则充之者与用之者殆非初设意矣”f。

随着里甲组织的瓦解和里甲职能的废弛，明中叶以后，社会分化加剧，争讼、为奸、以强凌弱，以

众暴寡、孤贫失养等现象又重新充斥于乡村里社之中，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盗匪横行，危害一方。面对

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人心不古”哀叹声中，明初理想化的基层社会制度常常唤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一些有识的官吏和基层士绅试图重新整饬乡村秩序，他们所借以重新整合基层秩序的设想依然是明初的

乡治理念。即重振精神凝聚力，恢复乡村精神领袖，在精神领袖的统率下，形成精神与物质、教化与控制、

救助与秩序相结合的乡村社会共同体。正如学者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以乡约为中心的保甲、社仓等制度

设计成为明代中后期基层治理和慈善救助的主要内容。g这些制度设计直接仿效宋代吕大临兄弟在陕西蓝

田推行的“吕氏乡约”及朱熹于建宁府崇安乡推行的社仓、保甲法，并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地区形成了几

种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乡约模式”，如“泰泉乡礼”“南赣乡约”“徽州宗族性乡约”“吕绅乡甲约”

等，透过这些典型模式的分析，很容易发现与明初基层制度设计理念相一致的注重慈善与社会控制相结

合的精神。

（一）泰泉乡礼

黄佐的《泰泉乡礼》首举乡礼纲领，次列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五事，“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要

在于敬身明伦，讲信修睦。主乡约以励规劝，而谨乡校、设社仓则豫教兴养，秩里社、联保甲则重祀与戎，

身心既淑，礼乐备举，凡以约其情而治之，使乡之人习而行焉，善俗其有几乎？”。h在这样的总体设想下，

慈善与社会救助的责任被反复申述：“乡礼”主张“立教以家达乡”，强调“毋以下犯上，毋以强凌弱，

毋以富欺贫，毋以小忿而害大义，毋以新怨而伤旧恩。善相劝勉，恶相规戒，患难相恤，婚丧相助，出

a　雍正《湖广通志》卷 43《名宦志》引《黄州府志》。

b　参见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衔微：《明代的里甲制度》，《历史教学》1963 年第 4 期；

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8 年；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77 年；清水盛光：《中国乡村社会论》，

东京：岩波书店，1951 年；参见山根幸夫：《中国史研究入门》，田人隆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

c　隆庆《岳州府志》卷 11《食货志》。

d　嘉庆《浏阳县志》卷 36《艺文》。

e　万历《慈利县志》卷 2《建置 • 图里》、卷 8《田赋》。

f　嘉靖《蕲水县志》卷 1《里甲》。

g　参见曹国庆：《明代乡约发展的阶段性考察——明代乡约研究之一》，《江西社会科学》1993 年第 8 期；《明代乡约

推行的特点》，《中国文化研究》1997 年（春之卷）；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张哲郎：《乡遂遗规——村社的结构》，载《吾土与吾民》，北京：三联书店，1992 年；段自成：《明清乡约

的司法职能及产生原因》，《史学集刊》1999 年第 2 期等。

h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首《泰泉乡礼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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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相友，疾病相扶持”a；“乡约”强调对“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等事的“患难相

恤”b；“社仓”则利用“公借”“义劝”“罚入”等积累以“恤贫穷”，“社内年长不能婚，贫死不能葬，

疾病不能医，及水火盗贼患难等项，俱量为救恤，而不责偿直，……社内鳏寡孤独与残疾无依者谓之穷民，

尤宜怜恤”c；“保甲”亦有“恤因穷”的职责：“保内如有残废病弱及贫薄无倚之人，各责令亲党收养，

毋令失所，如无亲党许编入有财力之家壮丁内夹带，如一牌夫下有四丁强壮者，即夹带残弱一人于内，

凡守望备警，仍量存之”d。

（二）南赣乡约

《南赣乡约》为心学大师王阳明亲手起草，乡约立意直指人们“心中之贼”，王阳明认为：“民俗之善恶，

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南赣等地盗匪流行，系由于“我有司”及“尔父老子弟”等“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

薫陶渐染于里闬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致使风习“日流于恶”，直至“弃其宗族，

畔其乡里，四出为暴”。推行乡约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不良的“积习”及时刹车：“往者不可及，来者

犹可追。故今特为乡约，以协和尔民，自今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

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

之俗”。还特别规定：“通约之人，凡有危疑难处之事，皆须约长会同约之人与之裁处区划，必当于理、

济于事而后已”，“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

理量宽”。e

（三）吕绅乡甲约

吕绅在《乡甲约谕》中追述了举办乡甲约的源起：“自教衰民散之后惟乡约、保甲最良，虽化民成

俗之意示及昔人，而轨众齐物之方实仍前代……，本院捧读高皇帝《教民榜文》及近日应行事例，谓乡

约之所约者此民，保甲之所保者亦此民”，指出乡甲约的特点即“寓教养于乡约、保甲之中”，“但劝

善惩恶、法本相同，而乡约、保甲原非两事”。f为此，吕绅特“置一本《纪善簿》放在乡之中”，其善

行条件与赈贫助弱等救济事宜紧密相关，如“救人贫苦、助人婚丧可值银二、三两为大善，一两以上为

中善，五钱以下为小善”，“九族之亲，贫老无依能收养或给衣食全活终身者，准二大善”等，并设置

相应的《纪恶薄》，对有违善行的“恶行”，分别给予处罚。g同时，尚储备一定的积谷，“以备本约束

修及孤老残疾赈济”等用。h

（四）徽州宗族性乡约

明代徽州地区乡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宗族组织与乡约结合而形成的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纽带上的宗族性

乡约组织。i不过，从徽州乡约的起源来看，官方的大力宣传和倡导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应天巡抚陈

凤梧行文南直等地倡办乡约里社，得到了徽州祁门等县的率先响应，从嘉靖五年（1526）祁门县《为申

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的内容来看，徽州乡约的纷纷建立主要体现为对“洪武礼制”的恢复和重建：

“仰本县遵照《洪武礼制》每里建里社坛场一场，……嘉靖五年二月起，每遇春秋二社，出办猪羊祭品，

依贰书定祭文，率领一里人户致祭五土五谷神，……祭毕会饮，并读《抑强扶弱之词》”，“乡社既定，

a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 1《立教以家达乡》。

b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 2《患难相恤》。

c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 4《社仓》。

d　（明）黄佐：《泰泉乡礼》卷 6《保甲》。

e　《王文成全书》巻 17《别集 • 公移二 • 南赣乡约》。

f　（明）吕绅：《实政录》卷 5《乡甲约谕》。

g　（明）吕绅：《实政录》卷 5《乡甲约善簿式》、《乡甲约恶薄式》。

h　（明）吕绅：《实政录》卷 5《乡甲事宜 • 会规》。

i　参见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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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立社学”，又“建社仓以备四荒”，所谓“古人教养之良法美意率于此乎寓焉”！ a徽州乡约在推行的

过程中与该区绝大多数乡村皆聚族而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以血缘色彩浓厚的宗族性乡约，乡约、

保甲、里社、社仓等外生制度与宗族的家法族规、族里义庄等内生制度结合起来，共同成为上述教化、

慈善和救助理念的承载体。如最为著名的祁门文堂陈氏乡约即将乡约与家法相融合，编成《文堂乡约家法》，

以宣讲明太祖的“圣谕六条”为己任，“乡约大意，惟以劝善习礼为重”b。

可见，明中后期各地整合基层秩序具体措施和办法各异，但慈善与治理相结合的精神却与明初一脉

相承，而且以乡约为统率的保甲、社仓制度成为人们崇尚的制度形态。故此，明人章潢特作《保甲乡约

社仓社学总序》，对明中后期保甲、乡约、社仓、社学“四合一”的理想的乡治模式进行了总结性的论述：

“况是举也，礼法兼资，教养具备，使盗息民安，政平讼简，风移俗易”；“四者之法实相须也，使以

此行之一乡，则一乡之风俗同，道德一，诵之声遍于族党，礼让之化达于闾阎，民日迁善，违罪而不自知，

而古道其再见于今矣 !”c

这样的乡治理念影响波及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仍以两湖地区为例，两湖地区虽然没有形成在全国

有影响的典型乡约模式，但却是受上述乡约模式影响较早的地区。早在正统初年，时任河南布政司右参

政的孙原贞，“稽诸逃民籍凡二十余万户，悉转徙南阳，唐邓、襄樊间，群聚谋生”，为防止他们群聚

为盗，孙原贞曾建议朝廷及地方有司将这些流民“籍为编户，给田业，课农桑，立社学、乡约、义仓，

使敦本务业”。d由于孙原贞的建议未被采纳，果然发生了“刘千斤之乱”，动乱被镇压后，明廷对这一

地区的治理基本是按孙原贞的思路进行的。

弘治年间，湖北黄州等府的州县多有兴建或改建“乡约堂”的记载，黄州府城“乡约堂，在府城南

高庙旧址，弘治已未改建，每月朔举行《吕氏乡约》”；黄陂县，“乡约堂，在鲁台山西百余步，弘治

已未立。”e这些记载表明，“弘治己未”左右，乡约活动在这些地区一度被官方倡行。

正德时王阳明所推行的“十家牌法”及乡约法实际上也包括湖南的部分地区。正德十一年（1516），

王守仁是作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和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四省交边地区的巡抚的身份到达该区的，

来后就立即将奉旨巡抚该区的诏书转发四省的地方官员：“节该钦奉敕谕，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各

布政司地方交界去处，累有盗贼生发，因地连各境，事统属，特命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

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安抚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钦此”f，

并特别要求“各该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长廉远耻，祛患卫民，竭诚报国，母以各省而分彼此，务须协

力以济艰难”g。此后，又陆续颁发了《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南

赣乡约》等“公移”h，直接推动保甲、乡约诸法在以南安、赣州为中心的四省交边区域广泛开展。

明世宗嘉靖以后，由于礼部正式檄文全国，举行乡约，乡约遂在两湖城乡地区逐渐展开：黄冈县，

县城乡约所有二，一在团风镇，一在阳逻镇，其余十二甲皆有乡约组织，“有约长、约副、约史，择高

年有行者给帖以朔望日教民圣谕六言”i；湖北德安府同知王国治“每朔望集士民宣说六条，间有不率者，

必再三详论，俾令洗心易辙”j；湖南永明县知县黄宪卿“万历末年任，建濂溪祠，选集诸俊髦肄业其中，

a　《徽州府祁门县为申明乡约、以敦风化事碑》，转引自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安徽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1 期。

b　隆庆《文堂乡约家法》，转引自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

c　（明）章潢：《图书编》卷 92《保甲乡約社仓社学总序》。

d　《明史》卷 172《列传六十 • 孙原贞》。

e　弘治《黄州府志》卷 4《亭台》。

f　《王文成全书》卷 16《别集 • 公移 • 巡抚南赣饮奉敕谕通行各属》。

g　《王文成全书》卷 16《别集 • 公移 • 巡抚南赣饮奉敕谕通行各属》。

h　《王文成全书》卷 16《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卷 17《别集 • 公移二 • 南赣乡约》。

i　万历《黄冈县志》卷 2《建置志 • 乡保》。

j　康熙《德安安陆郡县志》卷 11《循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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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朔望行乡约法，聚父老子弟，讲圣谕六条于祠，又置田以供春秋祀事，后行取南台御史”a；湖南《安

乡县志》亦称，“明乡约在村者十一”b。

民众自发的乡约形式为数不少，并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据同治《益阳县志》记载，明代邑人贺凤

梧“尝读蓝田吕氏、紫阳朱氏乡约，则叹古之人视天下不殊其家，而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者”。因当时

益阳崇奢之风盛行，他邀约同人组织了“还朴会”，又“犹以兹约止于宾宴，不足以悉约吾乡不朴之事”，

遂求助于里中“诸贤”举办规模更大的乡约，他在倡议书中说“风俗溃坏之余，类非有贤豪长者，不可

得而易也，……则乡先生者，尤乡之人所服习而转移风俗之机也，……吾党之不朴岂独在樽俎间哉！”，

他的倡议得到了里中耆老的响应，于是“诸先生倡之于上，诸同志少年翼之于下”，“卜十月十又九日

议兹全约……群贤毕集，少长咸聚，凡八十有八人”，将“所当约者，悉条其目，笔之于书”，所谓“约

遵王制者，维分也；约崇正学者，辨志也；约冠婚丧祭之仪者，厚伦也；约服饰供具之资者，节性也。

以至生理之勤，争讼之息，所以警偷懒而防邪慝也”，一时人人向风慕义，风气为之一新 c。诸如此类的

乡约形式，其他地区也有所记载，如万历时湖北黄陂县民黎自化：“乐与人善，朔望集里中人讲解圣谕，

期于共晓”d；嘉靖时浏阳县民余自修因“治家修谨，月吉坐堂上，子弟雁行，立揖让，进退无失礼”，

被知县苏志皋“举为里约长”e。

从现存记载可知，明代两湖社仓和义仓建设也有一定成效，湖北通城县明代社仓建在五都郭城寺下，

其遗址到民国时期尚存 f，黄陂县“明时城楼仓存五千石，后入四乡义仓，加以续捐新旧共八千石”g。

湖南建仓活动更为活跃，如澧州义仓乃“稽□古义仓之制，绘图成册”而后建成 h；桂阳州所建之“戴録

社仓”乃“仿文公崇安建阳之制”而行 i；岳州府“仿文公崇安建阳之制”制订《社仓规约》，使“相赒

任恤之政亦复见于今日”并希图有志者“相与勉而行之”j；万历二十（1592）至二十二年（1594）湖南

醴陵县曾倡捐社谷，“已而成立义仓一百九所”k。这些有成效的积谷活动在基层社会保障中取得了应有

的效果。如弘治元年（1488），湖南岳州一带大旱，但境内各州县社会秩序比较稳定，这与成化时的官

府倡导义仓等仓储积累是分不开的：华容县因成化中知县梁泽“创廒积粟六万余斛，弘治元年大旱，合

境之民赖以全活”；澧州则有桐城进士俞荩“成化间以御史出判澧州，……建立义仓田，储谷备赈”，

使士民有所依赖；安乡县成化时知县季恒亦十分重视仓政并提倡民间积累，“重修范公祠堂，复祭田，……

弘治元年（1488）大旱，恒救荒有方，民多全活”l。

两湖地区的实践大致反映了其他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状况，可知，在明代，多数地区虽然没有形成乡约、

社仓、保甲、社学“四合一”的理想乡约形态，但大都能以其中一两项制度设置为主体发挥基层社会治

理的功能，而慈善与社会控制相结合的原则贯穿始终。

四、结　语

中国古代县以下基层社会一直是中外历史学者和社会学者关注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素有“皇权不下

县”之说，意指传统王朝的正式职官设置并未及于县级以下，然而国家赋税之所出、民之所养和伦常之

a　道光《永明县志》卷 5《秩官志》。

b　康熙《安乡县志》卷 3《赋役志 • 乡约》。

c　同治《益阳县志》卷 2《舆地志 • 风俗》。

d　康熙《黄陂县志》卷 11《人物志 • 笃行》。

e　同治《浏阳县志》卷 18《人物》。

f　民国《湖北通志》卷 48《经政志 • 仓储》。

g　民国《湖北通志》卷 48《经政志 • 仓储》。

h　（明）廓然子：《义仓记》，弘治《岳州府志》卷 7《澧州 • 纪述志》；又见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7《岳州府》。

i　嘉靖《衡州府志》卷 4《惠政》。

j　万镇《社仓规约序》，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 7《岳州府》。

k　民国《醴陵县志》，《食货志 • 仓储》。

l　隆庆《岳州府治》卷 13《宦迹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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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全赖县以下区域承载。基层社会也因之成为官方、民间各方势力竞相介入和争夺的弹性空间，因而

呈现在观察者眼中的通常是一种很复杂眩目的状况。诚如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所言：“村庄之上的社会

组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课题。……市场之下的村际组织亦五花八门，如结构严密的宗族、水利协会、

看青会、政教合一的会社等，不同的守护神及寺庙亦有自己的辖界。这些组织中的大部分具有多种功能，

组织原则也不止一个。”a学者们也经常会提出疑问，面对如此多元庞杂的局面，传统统治者是如何协调

基层社会的诸种矛盾，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明代有特色的乡里制度及其背后的

设计理念可以提供一定的启示：明代乡村社会虽然没有正式的国家职官，但是，国家治理的理念和官方

意识形态却通过精心设计的“乡礼”“乡法”系统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又通过慈善与控制相辅相

成的基层制度设计，把“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b等古老的社会理想有限度地落到实处。也就

是说，明代朝廷通过有效的乡里制度设计将国家权力和意志成功延伸到了乡村。著名学者萧公权先生曾

将传统国家统驭臣民的秘诀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照顾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

受艰困的生活‘铤而走险’；二则通过向臣民反复灌输精心筛选的道德教条，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

统治秩序；三则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加以处理。”c应该说，明代基层社会制度

的设计和安排基本实现了这三点。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Rural Charity Model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Evolution of Charity 
Fun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 Study on Hunan and Hubei

ZHOU Rong
( The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s rural governance philosophy, the village community system, centered 
around the li-jia system, served as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functional entity. It embodied diverse functions such 
as social management, education, public order, and ingeniously incorporated charitable functions. The charitable 
goals, including supporting widows, widowers, orphans, the elderly, and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as well as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marriage and funeral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official ritual system and variou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li-jia system.In the mid-Ming period and beyond, social differentiation intensified, 
leading 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li-jia system. Some functions weakened, and in the process of reorganizing rural 
order, enlightened individuals continued to draw upon the early Ming village governance philosophy. The design 
of systems such as bao-jia and she-cang, with xiang-yue at the core, became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and charitable assistance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integration of 
bao-jia, xiang-yue, she-cang, and she-xue formed the ideal model for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to later 
Ming Dynasty, known as the “Four-in-One” system. Due to the Ming Dynasty’s rural governance principles that 
combined spiritual and material aspects, charity and control, grassroots society managed to maintain a relatively 
stable order for an extended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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